附件1
大连海洋大学第三届“双代会”第二次会议
提案征集方案
“双代会”提案是“双代会”代表向大会提出的，经提案工作组审查立案并交付有关部门办理的书面意见和建议，是教职工通过“双代会”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具体实践，是学校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。“双代会”提案应遵循国家的法律法规，符合我校实际情况，正确合理反映广大教职工的意愿。“双代会”代表必须以严肃负责的态度行使提案权，拟定提案前应进行认真调查研究，听取教职工意见，保证提案质量，做到提案具有严肃性、科学性、可行性。代表应积极宣传“双代会”的中心议题，并代表教职工向“双代会”提出提案。依据《辽宁省教科文卫系统职工代表大会工作规程》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提案的提出
1.下列个人和集体为“双代会”提案人：
（1）“双代会”正式代表可以个人名义或联名提出提案；每名代表可提1个提案。
（2）“双代会”代表团可以代表团或联团名义提出提案；每个代表团可提1-2个提案。
2.提案内容包括案题、案由、建议或办法。提案内容应当实事求是，简明扼要，做到有情况、有分析、有具体建议，一事一案。
3.提案使用统一格式提案表，可以附页。代表提出的提案，必须有两名以上正式代表附议；代表团提出的提案须由代表团团长签字。
4.提出提案必须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前提交大会提案组，超过截止时间，不列为大会提案，作为意见建议处理。
二、提案的范围
凡属我校职权范围内处理的下述内容可列为提案：
1.有关我校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、路线、政策及贯彻上级有关规定方面的建议和方案。
2.有关我校各项改革、发展规划、教学科研、专业与学科建设、人事管理、师资建设、校园文化建设、职工教育、生活福利、后勤保障及其他行政事务等方面的建议和方案。
3.其他与学校发展有关及教职工关心的较重要建议和方案。
三、提案的审查
1.提案组本着尊重和维护提案者的民主权利、保证提案质量的原则，对收到的提案进行审查，符合本方案第二条规定的予以立案。
2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立案：
（1）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、政策、法律、法规的；
（2）不属于我校和“双代会”职权范围内的；
（3）属于揭发和举报问题的；
（4）属于学术研讨的；
（5）为本人或亲属解决个人问题的；
（6）内容空泛、建议笼统的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经审查立案的提案，由提案组进行编号、登记造册，根据提案的内容确定承办部门；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承办部门的提案，应当确定主办部门和协办部门。
4.经审查不予立案的，可根据不同情况，转送有关部门研究、参考，并在规定时间内，向提案者说明情况。
5.对学校改革、发展具有重要价值，反映广大教职工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，并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提案，代表团的提案，一般应列为重点提案。
四、提案的办理
1.提案的办理是指承办提案的部门根据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学校有关规定办理提案，并对提案人的意见和建议作出答复。
2.经审查同意立案的提案，由提案组按内容分别交有关部门研究处理，对重点提案或涉及面广的提案提请校领导研究处理。
3.提案书面答复由提案承办部门负责人签发。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门办理的提案，各承办部门既可以分别答复，也可以联合答复。
4.提案承办部门答复完毕后向提案人进行反馈，提案人签署反馈意见，复文完成后由承办部门将提案表送交提案组，提案组留存备案。
5.提案组向大会作提案处理工作报告。

“双代会”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提案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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